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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保证法官合理地评价、采信鉴定意见，在事实认定上确保相对公正，笔者以司法实务案例为基础，通

过深入分析江西省景德镇市两级法院审结的被告人李某、吴某故意伤害案中两份不同结论的鉴定意见，

总结归纳人民法院对鉴定意见的实质审查规则和法官相应的认证规则。笔者认为人民法院既有资格、也

有必要对鉴定意见作实质审查，经审查的鉴定意见只有在实质、形式两个层面均符合专业规范性要求，

才可以作为定案根据予以采信。审判人员应当结合基本逻辑和生活经验，从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原始性、

充分性，鉴定方法和鉴定过程的科学性、普遍适用性，鉴定内容的相关性等方面全面审查鉴定意见。如

果发现鉴定意见的关键事实存疑、鉴定材料不完备、鉴定方法明显欠妥等实质层面的问题，即使鉴定机

构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人民法院对该份鉴定意见也不可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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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reasonable evalu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expert opinion from 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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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o ensure the relative fairnes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facts, the author, based on the judicial 
practice cases, summarized the substantive review rules of the people’s court and the corres-
ponding authentication rules of judge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wo expert opinions with dif-
ferent conclusions of the defendant Li and Wu in the intentional injury case concluded by the two 
levels of Jingdezhen City courts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t is both qualified and 
necessary for the people’s court to conduct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of the expert opinion. Only 
when the reviewed expert opinion meets the professional normative requirements in both sub-
stance and form can it be accepted as the basis for the final case. Judicial personnel should com-
bine the basic logic and life experience, from the authenticity of appraisal materials, original, suffi-
ciency, appraisal method and appraisal process of scientific, universal applicability, appraisal 
content relevance and other aspects of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opinion. If it is found 
that the key facts of the expert opinion are doubtful, the appraisal materials are incomplete, the 
appraisal methods are obviously inappropriate and other substantive problems, the expert opi-
nion cannot be admissible by the people’s court even if the appraisal institution has the corres-
ponding appraisal qua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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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作出部署。时至今日，改革工作

已持续进行近 8 年。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深入推进庭审实质化，而完善的证据

制度是实现刑事庭审实质化、查明事实真相的重要保障[1]。鉴定意见作为刑事证据的法定种类之一，在

庭审中有极高的出现频次，也是司法实践中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2]。明晰人民法院对鉴定意见的审

查与采纳规则，对推进庭审实质化、维护司法公正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笔者以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

和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裁判的被告人李某、吴某故意伤害案为例，分析人民法院对鉴定意见进行

实质审查的逻辑依据，并探究实质审查的相关规则。 

2. 案情概述 

2.1. 基本案情和裁判结果 

2017 年 2 月 13 日，方 A (即本案被害人)与方 B、方 C 等人因家庭琐事发生肢体冲突，方 C 的表哥李

某(即本案第一被告人)和方 C 的舅舅吴某(即本案第二被告人)在上前拉架的过程中与方 A 发生争执，双方

互相对打。李某还用木棍从背后朝方 A 的头部猛击。 
2017 年 2 月 13 日，浮梁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方 A 颅骨骨折，初评为轻伤二级；后该

鉴定中心再次作出鉴定意见，方 A 的头部损伤评定为轻伤一级、肋骨骨折损伤评定为轻伤二级。同年 9
月 25 日，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方 A 构成重伤二级，该鉴定由副主任法医师徐某、

主检法医师梁某及法医师杨某 3 人负责实施。 
浮梁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因鉴定结论不一，当事人对重伤二级的鉴定意见可能发生争议，本案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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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鉴定应属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2005 年 12 月 27 日发布，自 200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疑难复杂之鉴定。据此，该伤情鉴定应当由三名以上主检法医师或者四级以上

法医官负责实施。本案重伤二级的鉴定意见仅由两名主检法医师与一名法医师作出，在程序上不符合规

定，经被告人李某的辩护人申请，法院决定启动重新鉴定程序。但被害人方 A 拒绝配合，致使重新鉴定

工作无法进行。为此，方 A 需承担不配合的法律后果，即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应采信浮梁县公

安司法鉴定中心的轻伤鉴定意见。 
2018 年 8 月 28 日，浮梁县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被告人

吴某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1 
宣判后，浮梁县检察院提出抗诉，被告人李某就刑事部分提出上诉。 
2018 年 12 月 26 日，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被害人的伤情鉴定系本案定案的关键性证据，

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撤销原判刑事部分，并发回重审。2 
2019 年 7 月 25 日，浮梁县法院作出重审一审判决，仍采信浮梁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轻伤鉴定

意见，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3 
宣判后，浮梁县检察院再次提出抗诉。 
重审二审审理期间，景德镇中院依职权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害人方 A 的伤情进行

重新鉴定。2020 年 4 月 10 日，同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认为方 A 损伤程度应评定为轻伤一级。 
2020 年 5 月 25 日，景德镇中院作出终审裁定，认为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在未对被害人方 A 进

行肌电图检测的情况下，仅凭肉眼观察，即得出“方 A 右眼不能完全闭合”的论断，其鉴定方法欠妥。

此外，鉴定过程中所依据的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咨询意见，未附任何病例资料及检查报告单，亦未阐

述认定相关理由，鉴定意见存在程序瑕疵，实体妥当性亦存疑。鉴定文书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性要求，

从而不予采信。 
法院同时认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人

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2013 年 8 月 30 日发布，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相关规定，同济司法鉴定中

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实体认定妥当、鉴定依据客观，故予以采信，认定被害人方 A 损伤为轻伤一级。 
综上，景德镇中院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4 

2.2. 争议焦点 

人民法院对多份伤情鉴定意见的选择情况，直接影响着对被告人李某、吴某的最终量刑结果。本案的

争议焦点也集中在人民法院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问题上。形式上符合要求的鉴定意见是否在实质层面

也符合刑事审判证据标准？人民法院是否需要对鉴定意见作进一步的实质性审查？如果有，人民法院应

当如何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与判断？根据现行法的相关规定，应当适用怎样的标准？人民法院实质审查

的边界又在何处？本案中，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重伤二级鉴定意见、同济司法鉴定中心作

出的轻伤一级鉴定意见，是否符合该专业的规范性要求？两份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如何？ 

3. 人民法院有资格、有必要对鉴定意见作实质审查 

从现有法律规范来看，与目前英美国家专家证人意见证据规则相比，我国更强调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

是否齐备，而对鉴定意见所依据的科学、技术原理或方法是否具有可信性等问题未给予应有关注[3]。在

 

 

1一审裁判文书案号：(2018)赣 0222 刑初 27 号。 
2二审裁判文书案号：(2018)赣 02 刑终 145 号。 
3重审一审裁判文书案号：(2019)赣 0222 刑初 14 号。 
4终审(重审二审)裁判文书案号：(2019)赣 02 刑终 1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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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个别司法人员往往对司法鉴定的科学性保持着一种不加辨析的盲目信任。部分观点认为，由

于绝大多数审判人员尚未掌握法医学专业知识，他们基于一般常识作出的主观判断并不可靠[4]。依照前述

法律规定，审判人员仅应对鉴定意见作形式审查，只要形式要件完备，人民法院就应当对其予以采信。 
笔者对上述观点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人民法院既有资格、也有必要对鉴定意见作实质审查。 
第一，从理论层面分析，鉴定意见仅属于一类“证据材料”，而非作为定案根据的“结论”。“鉴定

意见”这一概念曾经在 1996 年《刑事诉讼法》中被冠以“鉴定结论”的名称。该名称容易给人造成“鉴

定结论”就是真实结论的印象，或者就是“科学证据”的误导[5]。200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将刑诉法

中确立的“鉴定结论”，改称为“鉴定意见”。2010 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

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也用“鉴定意见”取代了“鉴定结论”。2012 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

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与上述规定相一致。这一调整也说明鉴定意见的证据地位发生了重

要变化，要使鉴定意见转化为定罪的根据，必须经过完整的法庭审理过程[6]。和其他证据一样，法庭同

样需要对其证明力和证据能力作全面的审查判断，而这也在理论层面为法院留下了实质审查的空间。 
第二，从实践层面分析，主观因素导致鉴定意见出错的状况屡见不鲜。例如，鉴定机构鉴定方法不科

学、鉴定材料片面，抑或是被害人有意伪装伤情，这些都会影响到鉴定意见的实体结论，进而导致案件裁

判错误。此外，司法实践中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现象严重，司法公信力严重不足。然而绝大多数鉴定意见

均符合形式规范，理论上完全可以作为定案根据。本案中，同样针对被害人方 A 的伤情，景德镇市公安司

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二级重伤)与同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一级轻伤)存在巨大差异。 
第三，从技术层面分析，人民法院对鉴定意见作实质审查的大部分内容仍属事实判断问题，技术难度

不大。例如，检材审查、鉴定方法审查、准确性与完整性审查等问题，大部分并不涉及专业的法医学知

识，仅需要审判人员结合逻辑、常识、经验分析判断即可。 

4. 人民法院对鉴定意见的实质审查规则 

4.1. 实质审查的内容 

4.1.1. 对鉴定材料的审查 
鉴定材料是鉴定意见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作为证据的原始材料，检材和样本的来源应当明确。因

此，人民法院要审查鉴定材料的取得过程是否合规，特别是需要着重审查提取的技术规范。另一方面，

检材和样本在数量上也要符合相应标准，否则其结论的可信度将大打折扣[7]。此外，人民法院还要针对

鉴定材料送检过程中是否存在被污染、被篡改的可能等问题作进一步的实质审查，以免影响鉴定意见的

结论[8]。 

4.1.2. 对鉴定方法和鉴定过程的审查 
鉴定方法是鉴定意见能否成立的最直接依据。不同鉴定方法间的精度各不相同，这就要求鉴定意见必

须依照行业通用标准，不得任意为之。例如本案中，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同济司法鉴定中

心作出了被害人方 A 构成轻伤一级的伤情鉴定意见。因此，审判人员在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审查时，首

先需要研究相关的鉴定方法和规则，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发现鉴定意见可能存在的问题。此外，还应当

注意鉴定意见中有关鉴定流程和分析过程的说明，从而确保最终采信的鉴定意见是科学鉴定和规范鉴定

的产物[7]。 

4.1.3. 相关性审查 
作为全案证据的组成部分，鉴定意见通常为间接证据，人民法院如若认定犯罪成立，还需要结合其他

证据，使之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人民法院还需要审查鉴定意见与证明对象是否相关以及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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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 

4.2. 实质审查的边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司法机关，人民法院不是司法鉴定的适格主体。因此，为防止对鉴定工作的

过度不当干涉，人民法院的实质审查应当集中于事实维度，即作出鉴定意见的全过程是否符合规范，而

非价值评价，更不是任意否定、推翻鉴定意见的结论。只有鉴定过程明显违背常识，与社会公众的一般

认知相悖，且又无法提供能够使人信服的其他辅助证据，人民法院才能认为该份鉴定意见不符合《刑事

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进而不予采信。 
在本案中，人民法院从鉴定材料、鉴定方法、鉴定过程等方面对鉴定意见进行了实质审查。同时，法

院在审查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重伤二级伤情鉴定的过程中，并没有侧重鉴定技术如何运用

等需要大量法医学知识的专业问题，也未涉及价值判断问题，而是重点分析鉴定意见的结论是否与相应

原则性规定契合，从实质层面符合专业规范性要求。 

5. 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认证规则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鉴定人具有相应的专业优势，这就使得鉴定意见的权威性较高，因此鉴定意见应

当具有与裁判者作出的事实认定相等的终局性效力[9]。但实际上，上述观点并不具有可操作性，鉴定意

见的证明力同样要接受裁判者的判断。作为言词类证据的一种，鉴定意见必然会涉及某些主观因素。笔

者认为，不应有意绕开鉴定意见的主观性问题，针对证据本身而言，更重要的是在后续的认证过程中，

能够使法官产生内心确信。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认证过程，仍应围绕认证的一般规则(即证据的“两力、三

性”)进行[10]。 

5.1. 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 

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考察的是其“合法性”问题。鉴定意见能够被人民法院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

必须符合一定的形式要件，如鉴定人具有鉴定资格、鉴定机构具有相应鉴定资质、鉴定文书符合固定格

式等内容。这些内容多属对鉴定意见形式审查的范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故笔者在此不做过多赘述。 

5.2. 鉴定意见的证明力 

鉴定意见的证明力考察的是其“真实性”与“关联性”问题，这其中，真实性为基础，在确定鉴定意

见真实性无误后，方考虑鉴定意见的关联性。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属于事实认定部分，法律一般不作规定，

而这就通常需要对鉴定意见作实质审查。 
在真实性方面，前文已经论述，人民法院实质审查的对象主要包括鉴定方法、鉴定流程与鉴定材料等

内容。在认证过程中，法官首先需要考虑鉴定对象是否与检材一致，在个别案件中，法官还需要综合判

断鉴定本身是否存在错误。在关联性方面，法官应重点审查鉴定意见与证明对象是否具有相关性，特别

是需要考量鉴定意见对被告人最后定罪量刑的影响。 
综上所述，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认证，实质上便是对证据价值的综合评估与判定。因此，从正面理解认

证规则，鉴定意见需要符合证据的“两力、三性”标准；从反面理解认证规则，如若鉴定意见与现行经

验法则明显不符，严重脱离相应技术规范，其证明力尚未达到刑事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也无法

获得法官的内心确信。 

6. 本案重伤二级鉴定意见存在的问题 

依前所述，人民法院应当对鉴定意见作实质审查。尽管从形式层面看，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具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144


许梓蓼 
 

 

DOI: 10.12677/ojls.2023.113144 1016 法学 
 

备鉴定资质，但其作出的重伤二级鉴定意见存在严重瑕疵，实体妥当性存疑，且鉴定方法明显违背基本

常识。根据《刑诉法解释》第九十八条的规定，该份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本案中，景德镇市中

级人民法院参考《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从多个维度对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重伤二级

鉴定意见进行了实质审查，最终认定该份鉴定意见不符合本专业的规范要求，应当不予采信。 

6.1. 关键事实存有疑点，部分鉴定材料遗漏 

2017 年 9 月 13 日，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害人方 A 进行伤情鉴定，此时距离案发已有 7
个月之久，因此在作出实体结论之前，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应当全面查阅被害人方 A 相应的治疗

记录。而鉴定文书显示，本案的送检材料仅有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出院记录(入院时间：2017 年 2 月 23
日，出院时间：2017 年 3 月 1 日)和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人身伤害司法鉴定专家咨询意见书，并未调取

2017 年 3 月 3 日至鉴定作出日期之间在景德镇市中医医院治疗记录。事实上，根据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审查结果，景德镇市中医医院 2017 年 7 月底至 8 月份的查房记录中，已无“方 A 右眼睑难以完全闭

合”等表述。上述记载至少说明，鉴定时期方 A 的伤情尚不稳定，再加之被害人方 A 并未遗留右眼闭合

不全的状况，“右眼睑难以完全闭合”这一关键事实存疑。 
此外，作为作出鉴定意见的重要参考，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咨询意见未附任何病例资料及检查报告

单，亦未阐述认定相关理由。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复函浮梁县人民法院称“就现有送检材料和鉴定

技术而言，被鉴定人面瘫的具体形成原因，本中心无法确定”。 
结合现有证据材料，可以认为，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重伤二级鉴定意见依据并不充分，

实体结论存有一定疑点。 

6.2. 鉴定过程存有瑕疵，鉴定方法明显欠妥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 5.1.2 条对“重伤二级”的标准作出界定，其中 e 项为“颅底骨折，伴

面神经或者听神经损伤引起相应神经功能障碍”。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仅凭肉眼观察，即认定方 A
“神经功能障碍”，并据此作出重伤二级的鉴定意见。分析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过程，不

难看出，其严重违反了正常人的理性认知和社会的一般经验法则，鉴定方法明显欠妥。 
第一，“右眼是否能够完全闭合”这一病理表征尚在被害人方 A 主观意志的控制范围之内，而非绝

对客观的既定事实。换言之，既存在被害人方 A 因面神经遭受损伤而在事实上无法完全闭合右眼的可能

性，也存在被害人方 A 为获取更严重等级伤情认定结果而刻意掩饰的可能。 
第二，现有医学水平足以支持鉴定机构使用更为科学、精准的检测仪器，得出相对客观的认定结果。

根据现有的医学水平，参考行业惯例，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完全有可能直接为方 A 进行面神经肌

电图检查。相较于肉眼观察，可视化的数据排除了被害人主观因素的干扰，误差相对较小、准确度更高，

以此为依据认定是否构成“神经功能障碍”，其可采性更强。本案中，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并未

选用肌电图检测这一行业内普遍接受的鉴定方法，而是直接以肉眼观察的形式得出鉴定意见，未尽到相

应的合理注意义务，鉴定过程存有明显瑕疵。 
第三，在司法鉴定文书中，分析说明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判断司法鉴定书质量的标志。结合

裁判文书可知，本案中景德镇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被害人方 A 重伤二级鉴定意见，既没有明确指

出选用的鉴定方法和相应的鉴定过程，更无深入说理论证，不符合专业规范性要求。 

7. 本案轻伤一级鉴定意见符合专业规范性要求 

重审二审审理期间，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了重新鉴定程序。2020 年 4 月 10 日，同济司

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方 A 的损伤程度被评为轻伤一级。经过实质审查，景德镇中院最终认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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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鉴定意见依据的主要事实清楚，鉴定材料充分，同时鉴定方法更为科学，符合普遍的行业标准和公众

的一般认知，应当作为定案根据予以采信。 

7.1. 主要事实清楚，鉴定材料更加充分 

如前所述，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 4.1.3 条的规定，对被害人方 A 的伤情鉴定，应当以“损

伤的后果为主，损伤当时伤情为辅，综合鉴定”。同时，第 4.2.3 条对疑难、复杂损伤案件的鉴定时机也

作出了相应规定，以本案为例，应当在被害人方 A 临床治疗终结或者伤情稳定后再进行鉴定。因此，不

能直接依据被害人方 A 初期临床治疗时存在的“右眼难以完全闭合”的单一事实，就简单、机械地将其

伤情评定为重伤二级，还应当结合后续临床治疗诊断意见、诊疗完成后的实际损伤后果等鉴定材料全面

分析。 
同济司法鉴定中心在作出轻伤一级鉴定意见时，已充分注意到了方 A 在损伤初期的诊断意见，认为

“右眼睑闭合不全”与“未遗留右眼睑闭合不全”分属不同时期，虽然二者表述的内容相反，但可以共

同作为判定被害人方 A 伤情的考量因素，彼此并不矛盾。该轻伤一级的鉴定意见亦符合此类伤情鉴定时

“以损伤的后果为主”和“临床治疗终结、伤情稳定”的相关规定。 

7.2. 鉴定过程合理，鉴定方法更为科学 

同济司法鉴定中心在为被害人方 A 进行了全面、专业的肌电图检查和听觉电生理检查后，依据可视

化的客观数据，得出了“听力损伤为轻微伤”“方 A 双眼睑可闭合”的结论。相较于景德镇市公安司法

鉴定中心的“肉眼直接观察”，该份鉴定意见的鉴定过程更为合理，选用的鉴定方法更为科学，肌电图

检查和听觉电生理检查符合行业通用标准，因此可信度较高。 
本案中，尽管审判人员并不具备法医学专业知识，但这并不影响其对两份鉴定意见采取的不同鉴定方

法作实质审查。法官运用基本逻辑，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足以判断“肌电图检查和听觉电

生理检查”应当比“肉眼直接观察”得出的结论更为精准。在形成初步的内心确信后，如若再查阅必要

文献材料或咨询专业人士，法官亦可获悉，现有医学水平也足以支持将损伤程度可视化。由此，审判人

员可对两份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作全面评估和判定，并最终确定予以采信的鉴定意见。 

7.3. 鉴定意见符合行业标准的原则性规定 

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A.2 条的规定，本案中被害人方 A 是否丧失视觉、听觉等器官功能，

是认定其伤情的关键参考。经检查，方 A 右眼睑尚可闭合，听力损伤为轻微伤，据此，同济司法鉴定中

心最终认定被害人方 A 构成轻伤一级。景德镇中院经实质审查后对该份鉴定意见予以采信。 
值得注意的是，在庭审过程中，公诉机关指出，被害人方 A 存在明显的颅脑损伤，因颅脑损伤而导

致面神经损伤，故应引用《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第 5.1.2e 条，即“颅底骨折，伴面神经或者听神经

损伤引起相应神经功能障碍”，评定方 A 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景德镇中院继续从《人体损伤程度鉴定

标准》的原则性规定出发，从实质层面审查这一意见的合理性，最终对该意见不予采纳。法院认为，并

非因颅脑损伤伴面神经损伤，就应当“一刀切式”认定为重伤二级。伤情标准的评定还需要结合《人体

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中涉及认定为重伤的原则性规定等内容，予以综合评定，而该评价属于鉴定人员根

据其专业的法医学知识作出综合判断的范围。同济司法鉴定中心结合被害人方 A 当时的伤情和其未遗留

右眼睑闭合不全的状况，综合考虑未采用 5.1.2e 条款，并无不当。此外，从非专业视角分析，结合社会

公众的一般认知，被害人方 A 甚至在法庭上已“完全看不出曾经受过伤害”，按照立法本意及立法精神，

方 A 亦不构成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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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语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往往被视为“科学证据”，具有极高的采信率，个别司法人员对司法

鉴定的科学性甚至保持着一种不加辨析的盲目信任。事实上，鉴定意见的本质是“意见”，其仍属于言

词证据的一类，因此形式上符合要求的鉴定意见可能在实质层面不符合刑事审判证据标准。结合鉴定意

见的证据地位，在现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人民法院需要对鉴定意见作进一步的实质性审查。审判人员应

当结合基本逻辑和生活经验，从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原始性、充分性，鉴定方法和鉴定过程的科学性、

普遍适用性，鉴定内容的相关性等方面全面审查鉴定意见，而非仅仅局限于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但与

此同时，人民法院也要避免对鉴定意见过度审查。事实上，对鉴定意见的认证过程，仍然是对其证据价

值的评估与判定。人民法院经过实质审查后，若发现鉴定意见的关键事实存疑、鉴定材料不完备、鉴定

方法明显欠妥等问题，即使鉴定机构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对该份鉴定意见也不可采信。鉴定意见只有

在实质、形式两个层面均符合专业规范性要求，才应被人民法院作为定案根据予以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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